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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要点（下）

□崔胜东

（接上期）

（二） 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上

的相关争议

1.一事不再罚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 责令改正不属

于行政处罚的种类。

行政处罚种类法定， 《行政处

罚法》 第九条规定了五种处罚种

类， 另有一个兜底的法律、 行政法

规规定其他行政处罚。 在环境保护

领域法律规范中， 对于环境违法行

为， 有诸多条款规定， 环保机关应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并给予行政处

罚。 部分当事人提出， 责令改正作

出后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违反一

事不再罚的原则。

根据 《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九

条的规定 ， 处罚法上的一事不二
罚， 是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

次以上罚款， 而责令改正并不属行
政处罚种类的范畴， “责令改正+

具体处罚” 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的

原则。

此外， 还需要关注一事不再罚

的排除情形。

第一， 法律上的一事不再罚仅

局限于两次以上的罚款， 如果同时

给予罚款和其他种类处罚， 不违反

该规定。

第二， 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中存

在部分既对公司又对相关负责人进

行处罚的双罚制， 这属对公司、 相

关负责人的法定处罚， 也不违反该

原则。

2.环评后续行为对环境评价合
法性的影响

部分环评案件中， 当事人提

出， 环评作出后， 建设方未按照环

评意见进行施工， 进而提出环评行

为违法。

环境影响评价是对规划和建

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

响进行分析、 预测和评估， 提出

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

策和措施， 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

与制度。 环境保护部门作出环评

审批后， 建设单位在后续建设过

程中应当同时实施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及环评审批意见中提出的环

保对策措施， 积极减轻、 消除不

良环境影响。

但建设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

为， 不应成为评价在先的环评审批

行为合法性的依据。 确实存在未按

规定施工等情况的， 可由环境保护

部门依法处理或由被侵害人另寻法

律途径保护其合法权益。

3.污水倒灌的认定

案例

被告某区水务局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认定

原告某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 日在

本市某路某号排水口实施了未按照

排水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的行

为， 违反了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根据条例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原告处以罚款 45 万元， 吊销排

水许可证。 诉讼中， 原告提出， 与

公司排水口相连的市政道路排水管

网水位常年处于高位， 致使涉案排

水口排水不畅， 甚至污水倒灌， 要

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 法院经审理

认定， 原告就采样当天市政道路排

水管网有污水倒灌缺乏证据佐证，

被告提供的现场采样视频并未反映

出存在该情况， 遂判决驳回原告诉

请。

如该案原告所述， 在水务案件

中， 对于水务部门就排放污水超标

所作处罚， 部分当事人提出因排水

管网设计瑕疵或运行不畅等原因导

致存在污水倒灌的情况， 试图证明

超标系客观原因所致。

污水倒灌的认定， 涉及污水排

放专业问题， 较难确定。 对于法官

而言， 一般以行政诉讼举证规则为

基础， 适当结合专业判断以及现场

可能性进行综合判断。

被告的证据足以证明其作出的

处罚合法时， 原告提出存在污水倒

灌可能时， 原告应对此提供基本的

证据， 若无法提供或者难以证明有

倒灌可能的， 仅系主观推测， 则

应承担举证不利之责任； 原告提

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倒灌存在一定

程度可能性的， 需要结合鉴定、

现场勘察或邀请专家进行判断等再

行认定。

（三） 行政程序合法性审查中
的焦点问题

1.关于办案期限的计算

办案期限如何计算， 尤其是如

何扣除相关办案环节时间， 是环境

行政案件程序审查中的一个难点。

其中主要涉及两个期限， 一个是立

案期限， 另一个是总体办案期限。

（1） 立案期限

根据生态环境部 《环境行政处

罚办法》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

定， 对涉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 法

规和规章的违法行为， 应当进行初

步审查， 并在 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

否立案。 因此， 立案期限一般认为

是从环境行政机关发现可能存在违

法行为时起算， 并应在 7个工作日

内决定是否立案。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违法行为

存在与否需要以环境监测结论为依

据， 立案期限计算的起点一般为环

境行政机关收到环境监测报告的时

点。

（2） 总体办案期限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第五十

五条规定： “环境保护行政处罚案

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的 3个月内作

出处理决定。 案件办理过程中听

证、 公告、 监测、 鉴定、 送达等时

间不计入期限。” 《行政处罚法》

2021 年修订后， 其新增的第六十

条规定： “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

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 法律、 法规、 规章另

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因此， 目前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以 3个月为总体办案期限。 这里需

要注意两点：

第一， 办案期限计算时应扣除

听证、 公告、 监测、 鉴定、 送达等

时间。 关于听证期限的计算， 没有

相应法律规定。 一般而言， 起点可

以听证通知时间为准， 终点可以听

证日为准。 若行政机关对于听证程

序有一个终局性的审批或其他类似

听证结束程序的， 可以此时点为终

点， 但听证日到听证结束日不宜过

长。

第二， 应合理把握 《行政处罚

法》 修订前水务执法案件的办案期

限。 在 《行政处罚法》 2021 年修

订前， 水务执法类案件的处罚办案

期限并无明确规定， 对此， 一般应

按合理期限进行把握， 不能简单地

认为既然缺少办案期限的规定就可

以无期限限制进行办案。 在 《行政

处罚法》 修订后， 则根据该法第六

十条的规定确定办案期限。

2.关于行政处罚的集体讨论问

题

案例

2021 年 5 月 19 日， 上海市某

区水务局所属水务稽查大队至福文

公司进行执法检查， 并从污水井中

进行了取样。 经检测， 污水水样

中， 氨氮、 硫化物两项检测项目超

标。 接获检测报告后， 经立案调

查， 区水务局责令福文公司立即停

止违法排放污水行为， 并送达了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福文公司

申请听证， 区水务局于 8 月 27 日

组织了听证， 听取福文公司的陈述

与申辩。 水务稽查大队对案件处罚

事宜进行了集体讨论， 后区水务局

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认定福文公

司行为违反了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

定， 依据该条例第五十条第二款的

规定， 对其作出吊销 《城镇污水排

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并罚款 30 万

元的行政处罚。 福文公司不服， 提

起行政诉讼， 请求撤销前述处罚。

该案涉及对行政处罚中集体讨

论的理解。 《行政处罚法》 第五十

七条第二款规定， 对情节复杂或者

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行政

机关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

关于集体讨论的适用， 必须清

楚认识到， 《行政处罚法》 中的行政

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指的是该机关的

领导集体共同讨论， 内设机构的集体
讨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

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作为对

情节复杂、 重大违法行为处罚前的法

定必经程序， 可相对科学、 合理确定

处罚种类及幅度， 使将承受较重处罚

的行政相对人得到更公平、 公正、 慎

重的对待。 一旦违反前述义务规范，

即属于程序违法， 可予撤销。

当然， 这里还必须注意一个前

提， 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进

行处罚才应要求进行领导集体讨论，

而非所有的行政处罚都要求进行领导

集体讨论， 对于复杂重大的理解一般

应尊重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

结语

环境行政案件具有专业性， 除熟

悉环境行政法律规范以及行政审判法

律规范外， 还需要对环境科学有基本

了解， 必要时则需要借助专家、 司法

鉴定等对专业问题进行判断， 进而依

法作出科学、 合理、 合法的裁判。 与

此同时 ， 还要充分贯彻 《行政诉讼

法》 有关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立法

精神。 尤其当下， 要及时关注、 回应

社会现实， 对符合条件的案件， 在依

法维护法律权威的前提下， 注重依法

运用调解手段， 积极支持市场主体正

常生产经营。

（作者系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判

监督庭副庭长、 四级高级法官）


